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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次出席「海峽兩岸環境永續發展研討會」，係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主辦、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承辦，針對海峽兩岸所關切之「固體廢物管理」、

「廢棄工廠場地及地下水污染調查」以及「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等 3 大議

題進行學術與科技交流。本次研討會邀請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管理會陳副執行秘書峻明就「臺灣土壤修復及地下水管理」進行主旨報

告，另以「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及管理策略」為題，與海

峽兩岸之政府機關與民間單位進行專題討論；此外，亦邀請蘇意筠技正以

「臺灣焚化廠營運管理」為題，向中國大陸介紹我國垃圾焚化廠營運管理

之法規制度、推動措施以及具體成果。  

目前中國大陸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方面，存在污染場址現況不

明、法規標準不全、政府管理權責不清、污染判定能力不強、資金籌措機

制未建、技術支撐力道不足以及專責人員與單位良莠不齊等問題，顯見其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形嚴重、相關污染管理基本資訊與相關支撐體系不足

以及政府組織規劃與環境條件無法搭配等現狀；另在營運中垃圾焚化廠管

理方面，多有污染排放超過標準且營運資訊不公開之情形。整體而言，中

國大陸近年來之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十二五」規劃推動下，包含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垃圾焚化廠營運管理等環境問題已積極著手進行改善，但

整體技術與服務水準仍有提升空間。相對而言，我國無論是在政府政策、

法規、制度之制訂與推行，或是學界基礎研究以及產業技術應用發展、實

務經驗、營運管理，皆較中國大陸相對進步與成熟。在目前兩岸環保合作

交流日趨頻繁之趨勢下，我國未來除可結合政府、產業與學術等各界，透

過交流活動方式以推廣我國環保工作之經驗與成果外，更可藉由我國良好

之行政制度、管理機制以及產業技術與實績，引領中國大陸提升其環境品

質外，更應以長遠、寬廣之視野，將環保單位之角色由主管機關拓展為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並以環保服務業為發展重點，規劃我國布局中國大陸之

方向與策略，透過中國大陸之實績與經驗前進具經濟發展潛力之開發中國

家， 奠 定 我 國 於 國 際 社 會 之 經 貿 、 環 保 實 力 與 基 礎 ， 完 整 擘 畫 我 國 環 保 事

業 「 前 進 大 陸 、 放 眼 世 界 」 之 短 、 中 、 長 期 發 展 藍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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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海峽兩岸環境永續發展研討會」係為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每年

辦理「海峽兩岸青年科學家學術月活動」相關學術研討會之一，並

由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承辦。本次研討會主要研討議題包括「固體廢

物管理」、「廢棄工廠場地及地下水污染調查」以及「環境影響評價」

等 3 部分；其中，邀請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陳副

執行秘書就「台灣土壤修復及地下水管理」進行主旨報告，並以「廢

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及管理策略」為題進行專題討

論。另請蘇意筠技正以「台灣焚化廠營運管理」為題進行專題討論。 

本次出席「海峽兩岸環境永續發展研討會」之目的包括：  

1.  展現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以及垃圾焚化廠營運管理之成效。 

2.  促進海峽兩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以及垃圾焚化廠營運管理之

合作交流。  

3.  蒐集中國大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以及廢棄物處理現況與未來規劃

情形。  

 

貳貳貳貳、、、、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一一一、、、、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日期  行程  

102.9.22 啟程，前往北京  

102.9.23 參加海峽兩岸環境永續發展研討會  

102.9.24 現地參訪  

102.9.25 返程  

 

二二二二、、、、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於 9 月 23 日上午 9 時在北京西苑飯店正式展開，會議開

始由本次會議主辦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學會學術部劉興平副部

長、承辦單位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任官平副理事長以及臺灣環境永續

發展基金會李澤民董事分別致辭，隨即進行主旨報告以及各分組之

專題研討；其中，主旨報告主題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以及「環

境影響評估」，分別由我方及陸方代表向全體與會人員報告各自發

展現況；專題研討則分為「固體廢物管理」、「廢棄工廠場地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以及「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等 3 組，由雙方專家學者

依分組議題進行交流。謹就主旨報告與專題研討涉及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管理、固體廢物管理之會議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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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旨報告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主旨報告係由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管理會陳副執行秘書就「台灣土壤修復及地下水管

理」進行報告，陸方則由環境保護部固廢管理中心張俊麗女

士以「大陸污染場地現況及展望」為題進行報告。該 2 主旨

報告之重點如下：  

1.  台灣土壤修復與地下水管理  

（ 1）發展歷程  

我國自 1981 年發生農地鎘米事件起，即積極進行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管理工作，率先於 2000 年公佈實施亞洲第一

部結合土壤及地下水整治與管理概念之「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並參考美國超級基金設置「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基金」以及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

會」。在歷經十餘年之發展，已建立法規研修、基金管理、

資訊管理、技術研發、教育合作以及國際合作等面向之整

體管理架構，並落實預防機制、污染調查、風險評估、整

治復育以及土地再利用之場址管理方式，使我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之整體策略規劃、法規制度以及應用技術遠

較其他亞洲國家為先進與成熟。目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累計收入約 80 億元，總徵收家數達 4,200 家；累計

控制場址 2,678 處、整治場址 62 處，已解除列管控制場址

1,841 處、整治場址 3 處。  

（ 2）推動現況與展望  

我國除持續推動健全法規與收費制度、落實底泥管理、訂

定全方位農地管理策略、建置預警監測系統、發展效率化

篩選調查系統、提升調查與整治技術、發展資訊管理與決

策支援系統、建立風險評估制度、完善檢測體系與制度、

強化人員培育與養成等工作，並將透過我國十餘年之土壤

與地下水污染管理經驗、獨立健全之財務機制、以風險評

估概念進行整治、整治工作結合土地開發、污染責任規範

明確等優勢，以及中國大陸對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

作之迫切需求，作為雙方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交流

合作之基礎。  

2.  中國大陸污染場地現況與展望  

（ 1）  概況   

中國大陸污染場地情形隨著「退二進三」、「退城進園」、「騰

籠換鳥」等政策實施下，依據非正式統計結果顯示，

2001~2009 年間共有十多萬企業關廠或搬遷，保守估計污

染場地達 50 萬處以上，進而衍生眾多高風險污染場地，



5 
 

亟待風險評估之展開與修復治理。但因中國大陸無法確實

掌控污染場地數量，更突顯中國大陸污染場地管理問題之

嚴重。  

（ 2）  類型  

A.  污水灌溉區  

B.  油田、礦區及周邊地區  

C. 鋼鐵、石化、冶金等重污染企業及周邊地區  

D.  固體廢棄物掩埋、堆置、焚化場地及周邊地區  

E.  廢舊電子產品處置場、汽車等拆解場地、大型木材防

腐處理場地  

F.  精密化工、表面處理等集中工業園區  

G.  其他遺留或遺棄場址  

（ 3）  特徵  

A.  污染範圍廣、面積大、深度深、污染物成分複雜、污

染程度嚴重、風險高  

B.  企業生產歷史長、製程變化大、用地複雜、資訊缺乏、

管理落後  

C. 企業關閉後所遺留之污染場地普遍作為住宅用地  

（ 4）  問題  

A.  法規體系不完善  

中國大陸目前並無專門之土壤污染防制法規，僅有部

分之法律法規、政策以及技術指南與標準，故對於污

染場制之分級管理、防治規劃、監督管理、公眾參與、

責任釐清、整治基金、保險責任等基本制度皆未建立，

而被外界視為未具備土壤污染防治法規之國家。  

B.  管理職能職權不清晰  

依據「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管理暫行辦法（草案）」之規

定，環境保護部對污染場地土壤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

一監督管理；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

門，對行政區域內之污染場地土壤環境保護工作實施

監督管理。雖已明確指出中央與地方之權責單位，但

未明確規範中央與地方政府之職責。另一方面，環境

資源部污染防治司係負責城區土地之污染防治政策、

規劃、法律、部門規章、標準與規範；然環境資源部

自然生態保護司，則負責監督管理農村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顯現其對於土地污染防治工作欠缺整體規劃管

理之觀點。  

C. 責任判定體系未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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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現行「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管理暫行辦法（草案）」，

污染場地之責任為「誰污染、誰負責」、「誰擁有、誰

負責」以及「誰主管、誰負責」。雖已具體規範污染責

任之判定原則，然於實際執行時，仍無法對於多重污

染源之個別責任予以界定。  

D.  資金籌集機制未建立  

中國大陸直至 2013 年 1 月始公佈「近期土壤環境保護

和綜合治理工作安排」，明確宣示將逐 步 擴 大 土 壤 環 境

保 護 和 綜 合 治 理 投 入 力 度 ， 以 保 障 土 壤 環 境 保 護 工 作

經 費 。 其 中 ， 土 壤 污 染 治 理 基 金 分 別 依 「 誰 污 染 、 誰

治 理 」原 則 ， 督 促 企 業 落 實 土 壤 污 染 治 理 資 金 ；「 誰 投

資 、 誰 受 益 」 原 則 ， 運 用 市 場 機 制 以 引 導 和 鼓 勵 社 會

資 金 投 入 土 壤 環 境 保 護 和 綜 合 治 理 。  

E.  技術支撐薄弱  

目前中國大陸污染場地修復技術仍處於簡單處理（如

挖掘、異地貯存）、單一技術、離地處理以及僅土壤修

復之階段，現正積極朝向以風險評估、多種新技術應

用、現地修復以及土壤及地下水同步修復之目標發展。 

F.  治理修復行業亟待規範  

由於中國大陸污染場地眾多，復以近年來積極進行污

染場地修復工作，雖使得參與污染場地修復之企業數

量快速增長，但亦突顯政府部門欠缺審核、監管機制

以及從業人員專業素質偏低等問題。  

G.  污染場地數量不清  

中國大陸目前除無法掌握污染場地數量外，亦欠缺對

於污染場地清查之目標、事前準備、執行步驟與方法、

民眾參與方式以及資訊公開等設計或規劃能力，同時

亦未具備調查完成之後續處置及規劃之能力。  

（二）  專題討論  

1.  固體廢物管理  

固體廢物管理分組之討論專題包括台灣垃圾焚化廠營運管

理與操作實務、焚化灰渣處理與再利用、進口廢棄物管理、

煉鋼廠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以及廢棄含汞燈管回收，各議題內

容重點如下：  

（ 1）  台灣垃圾焚化廠營運管理  

本專題由本署蘇意筠技正進行報告，說明我國早期因垃圾

處理量能不足而造成多起垃圾大戰，因此積極訂定垃圾處

理方案以及興建垃圾焚化廠以解決垃圾處理問題；其中，

垃圾焚化處理率達 97%、總興建經費達新台幣 70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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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垃圾焚化處理以及垃圾焚化廠營運管理之重要性。目

前我國垃圾焚化廠營運管理工作在產業界、政府部門、專

家學者、環保團體以及民眾等齊心努力下，透過法規命

令、三級管理制度等方式以降低污染排放、提升營運效

能，並透過各項硬體設施以及資訊公開、形象塑造、敦親

睦鄰等軟性措施，使垃圾焚化廠超脫原本廢棄物處理角色

而轉型為「區域環境教育中心」。  

（ 2）  生活垃圾焚燒飛灰處置技術研究與應用  

本專題由北京金隅紅樹林環保技術有限責任公司姜雨生

博士報告。由於焚化飛灰具有高濃度重金屬與戴奧辛含

量，係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而需進一步處理。然目前常用之

固化穩定化、濕式化學法、煆燒法以及掩埋等處理技術，

仍具有體積龐大、能源消耗高、處置費用高、衍生最終處

置等問題，而該公司係以水泥窯共同處置飛灰之方式處

理，該方式具備有機物與戴奧辛可有效分解、重金屬可固

化至熟料中、處理系統穩定、有效控制酸性氣體等優點，

且焚化飛灰所含豐富之鈣、矽、鋁、鐵，亦為水泥熟料所

需之成分。該處理方式係將焚化飛灰經水洗使氯離子含量

低於 0.5%以下，再經過烘乾程式使含水率低於 0.015%以

下，最後再以 3%之比率添加入水泥製程；飛灰水洗液經

過預處理與結晶處理方式去除所含鹽分，再予以回收再利

用；水洗飛灰所產生之污泥，則經脫水後再併入水泥窯共

同處理。整體而言，焚化飛灰併入水泥窯共同處理之方

式，可有效防止飛灰中之重金屬與戴奧辛對於環境之危

害，更可透過水洗方式，提高水泥窯處理焚化飛灰之比

率，以解決焚化飛灰去化之問題。  

（ 3）  都市垃圾焚化爐灰渣處理與再利用  

本專題由元智大學陳清南教授介紹我國垃圾焚化灰渣再

利用情形，並以實際參與垃圾焚化底渣再利用查核小組之

經驗及案例，向與會在座者說明我國焚化灰渣再利用管理

方式。  

（ 4）  城西垃圾焚化廠操作實務經驗交流  

本專題由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城西垃圾焚化

廠施瑞卿廠長報告，除介紹城西垃圾焚化廠之設計、興

建、營運等基本概況外，強調我國垃圾焚化廠在政府政策

規劃下，多數委託民間機構操作營運，不僅達到廢棄物妥

善處理以及污染排放符合標準等基本要求外，更藉由民間

單位經營具有靈活、彈性、高效率等特性，使得焚化發電

效益得以提升、儀器設備維持高運轉率與妥善率，同時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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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開發各項操作營運管理系統、取得四大管理系統認證

（如 ISO14001、 ISO9001、OHSAS18001、CNS15506）並

加強作業環境與人員安全，使該廠榮獲垃圾焚化廠查核評

鑑特優獎、企業環保獎以及安衛優良單位等獎項，更進一

步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並辦理環境教育宣導活

動，將過去視為臨避設施之垃圾焚化廠轉為當地社區環境

中心。未來，更將以台灣操作營運垃圾焚化廠之豐富經驗

與優異成效，進軍中國大陸以及國際。  

（ 5）  進口可用作原料固體廢物管理  

本專題係由中國環境保護部固體廢物管理中心鞠紅岩先

生進行報告。中國大陸自 80 年代起，即面臨已開發國家

非法將廢棄物輸出至中國大陸處理之情形。以 2012 年為

例，廢棄物進口總量達 5,487 萬公噸，為 1991 年進口量之

5.1 倍，增加率達 13.4%。因此，中國大陸即透過國際公約

（巴賽爾公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

境防治法）、部門規章（固體廢物進口管理辦法）、規範性

文件、進口廢物管理目錄、相關標準以及其他相關環境保

護政策法規等管理方式，建構其進口廢棄物管理體系（如

圖 1 所示）。其中，進口固體廢棄物之主要管理規定詳見

於「固體廢物進口管理辦法」以及「進口可用作原料的固

體廢物環境管理規定」，其主要規定包括：  

A.  固體廢物進口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禁止進口、限制

進口以及自動許可進口之分類管理目錄」、「進口廢棄

物許可審查」、「檢驗檢疫」、「國外供應商註冊登記」、

「收貨人註冊登記」、「進口業者資格認定」、「鼓勵圈

區管理」、「固體廢棄物判定」、「非法進口廢棄物之退

運與處置」以及「進出海關特殊監管區」等十項重要

基本制度、政策及工作機制。目前允許進口之廢棄物

種類計 74 種。  

B.  進口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環境管理規定  

「進口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環境管理規定」係與「固

體廢物進口管理辦法」搭配，以規範固體廢棄物進口

許可證之申請、核准與管理，並明確提出適用範圍、

進口業者資格、處理技術審查與核准、許可證管理事

項以及營運管理情形與年度環境保護報告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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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中國大陸進口廢棄物管理架構中國大陸進口廢棄物管理架構中國大陸進口廢棄物管理架構中國大陸進口廢棄物管理架構  

 

（ 6）  煉鋼廠廢棄物回收利用  

本專題係由中國鋼鐵公司能源與環境事務推動辦公室陳

信榮專業工程師報告該公司副產品管理與資源化工作情

形，以該公司 2012 年營運資料顯示，每生產 1 公噸鋼胚

將產生 660 公斤副產物，包括高爐石（ 43.7%）、轉爐石

（ 18.8%）、礦泥（ 6.2%）、脫硫渣（ 5.6%）、集塵灰（ 5.2%）、

銹皮（ 5.0%）耐火材（ 1.3%）以及其他物質， 2012 年副

產物之總產生量達 603.8 萬公噸。因此，該公司積極進行

副產物之源頭減量、廠內再利用、廠外再利用等工作，而

其餘剩餘物質則進行妥善處理與最終處置，而各項副產物

之資源化用途詳如表 1。該公司之副產物回收再利用工

作，更進一步擴大與其他事業進行副產品交換再利用，進

而形成各事業間之生態化連結（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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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中國鋼鐵公司副產物資源化用途中國鋼鐵公司副產物資源化用途中國鋼鐵公司副產物資源化用途中國鋼鐵公司副產物資源化用途  

種類  資源化用途  

高爐石  

經水淬後產生爐石粉或氣冷後作為各類工程材料，包

括高爐水泥、地盤改良劑，適用於土木工程、建築工

程、其他特殊混凝土。  

轉爐石  

部分回收殘鋼作為燒結工場原料、高爐助熔劑以及盛

渣桶墊底料外，其餘可作為海事工程、便道整地、  

、瀝青混凝土骨材、鋼筋混凝土助劑、埋管砂之用。 

脫硫渣  
提供銑鐵予電爐廠，以及作為整地、臨時道路、土壤

改良材料、低強度混凝土及水泥製造原料。  

集塵灰  

煤灰與礦泥拌混後作為水泥製造原料；轉底爐產出之

氧化鋅粉直接外售日本提煉鋅金屬；其餘作為廠內的

煉鐵原料   

礦泥  
高鋅礦泥售予國外作為煉鋅原料；其餘則於廠內回收

做為煉鐵原料，無法回收者則做為水泥製造原料。   

廢耐火材  煉鋼助熔劑、渣桶保護材或回收作為耐火材原料   

 

 
圖圖圖圖 2 中國鋼鐵公司生態化連結圖中國鋼鐵公司生態化連結圖中國鋼鐵公司生態化連結圖中國鋼鐵公司生態化連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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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廢棄含汞燈管回收處置模式及環境風險研究  

本專題係由北京市固體廢物及化學品管理中心方會

女士進行報告。目前中國大陸並未規定廢棄螢光燈管應進

行分類，亦未明確規範回收責任人以及尚未建置回收體

系，僅透過「鼓勵建立廢日光燈管的收集體系和資金機制」

以及「鼓勵重點城市建設區域性的廢日光燈管回收處理設

施」等試辦工作加以推動，因此現階段所存在之問題包括： 

A.  管理政策：現行管理法規缺乏螢光燈管生產者與銷售

者之責任延伸制度，亦未明確規範廢棄螢光燈管之回

收責任人，使得回收工作難以推動。  

B.  回收模式：缺少廢棄螢光燈管回收點以及相關宣導，

使得民眾將廢棄螢光燈管連同生活垃圾一同棄置。  

C. 處置技術：因廢棄螢光燈管與生活垃圾混合棄置，並

以焚化或掩埋方式處置，無法妥善處理廢棄螢光燈管

所含之汞金屬而衍生二次污染。  

為此，北京市固體廢物及化學品管理中心委託蘭州大

學以及蘇州偉翔電子廢物處理技術有限公司，進行廢棄螢

光燈管之回收與處置體系之設計與政策研究，並以生產企

業自行回收、政府部門組織回收、區域 /公司回收以及處置

企業回收之模式進行示範，使廢棄螢光燈管回收量以及廢

棄螢光燈管之汞回收量皆明顯增高（如圖 3~4 所示）。因

此，該示範計畫建議進行三階段廢棄螢光燈管之回收與處

置工作，先由政府部門帶領大型公共建築與事業單位進行

自我管理，再分區域要求中小型事業自我管理，最後全面

回收民眾所產生之廢棄螢光燈管；此外，針對回收處置政

策部分，亦建議制定嚴格之法律規定、建立合適之回收組

織與運行模式、選擇適當之收費與補貼機制、建立完善管

理機制、加強處置技術研發以及強化宣傳工作，以降低廢

棄螢光燈管對於環境之危害。  

 



12 
 

 
圖圖圖圖 3 2006~2012年北京市廢棄螢光燈管回收量年北京市廢棄螢光燈管回收量年北京市廢棄螢光燈管回收量年北京市廢棄螢光燈管回收量  

 

 

圖圖圖圖 4 2006~2012年北京市廢棄螢光燈管之汞回收量年北京市廢棄螢光燈管之汞回收量年北京市廢棄螢光燈管之汞回收量年北京市廢棄螢光燈管之汞回收量  

 

2.  廢棄工廠場地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廢棄工廠場地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分組之討論專題係由兩岸

之專家學者，介紹兩岸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調查或

整治案例，各議題內容重點如下：  

（ 1）  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及管理策略  

本專題由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會陳副執

行秘書峻明進行報告，我國因發生 RCA 含氯有機溶劑污

染土壤及地下水以及台南中石化安順廠土壤受戴奧辛、五

氯酚與汞污染等案件，開始關注廢棄工廠之土壤與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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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問題。初步估計，我國廢棄工廠數量高達 12 萬家，

除面臨廢棄工廠數量眾多之挑戰外，亦面對調查巨額經

費、專業人力與技術、時間急迫性以及廠址狀況不明等行

政、技術以及現況等挑戰。因此，我國自 2004 年起，即

訂定廢棄工廠調查之短、中、長期目標，並透過分批、分

階段方式，達到最短時間、最少資源完成廢棄工廠調查與

管制工作。此外，亦同時推動營運中工廠自主管理，期透

過源頭管理之方式，預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發生。  

目前，透過短中長期之廢棄工廠調查工作，除已完成

42,000 家廢棄工廠全面調查並進行後續管理外，亦透過法

制作業要求營運中工廠進行自主性預防管理以及建立區

域土地履歷。同時，透過廢棄工廠調查更進一步建立二階

段系統化篩選原則、調查標準作業程式、專業技術研發、

廢棄工廠資料庫、專業人才訓練、土地品質管制系統、現

場輔助設備系統、環境風險篩選系統以及環境風險決策燈

號分級管理制度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技術、專業人力以及

支援管理系統，使得我國土壤及地下水管理制度與能力更

臻完備。  

（ 2）  大陸污染場地修復技術及典型區域污染場地控制和修復

規劃  

本專題係由中國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董璟琦報

告。根據調查， 2000~2010 年間北京、江蘇省以及重慶市

計有 765 家污染事業進行搬遷、1000 多家企業關閉，並產

生約 3,800 萬平方公尺潛在之受污染土地，突顯中國大陸

進行污染場地修復之重要性。目前，中國大陸管理污染場

地之策略係透過法律法規（如環境保護法、固體廢物污染

環境防治法、土地管理法、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管理暫行辦

法）、標準（如土壤環境品質標準、土壤環境監測技術規

範、工業企業土壤環境品質風險評價基準、展覽會用地土

壤環境品質評價標準（暫行））、導則（如場地環境調查技

術規範、污染場地風險評估技術導則、污染場地土壤修復

技術導則、污染場地環境監測技術導則）以及地方管理條

例等方式進行管理。  

目前中國大陸係透過污染場地修復技術以及區域污

染場地管理等方式進行污染場地修復工作；其中，在污染

場地修復技術方面，中國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提出「污

染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初建」（內容結構如圖 5），其篩

選指標包括：場址特徵參數、技術參數、污染物分類以及

適用性等 4 大指標（詳如表 2 所示），並強調該篩選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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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全過程綠色修復、可進行複合介質修復、可聯合不同

修復技術以及可結合生命週期評估（LCA）作為其修復目

標。至於區域污染場地管理則透過調查清單、風險評估與

修復規劃以及修復控制工程等方式進行，並列舉廣西、湖

南境內共 8 處廢棄冶鍊場、廢棄礦場之案例說明區域整治

成果。  

 

 

圖圖圖圖 5 中國大陸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結構中國大陸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結構中國大陸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結構中國大陸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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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污染土壤及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指標污染土壤及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指標污染土壤及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指標污染土壤及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指標  

 

（ 3）  臺灣地下水砷的問題及現地處理技術  

本專題由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陳孝行教

授報告，其內容係簡單說明砷之化學性質、世界上砷之問

題、台灣砷之問題以及砷之處理技術，並強調避免使用井

水或來源不明之水作為飲用水，以降低砷對民眾健康之危

害。  

（ 4）  某場地地下水污染調查案例介紹  

本專題係由中節能大地環境修復有限公司李隋以實

際案例探討快速、經濟之污染場地地下水污染調查方法。 

某場址土地面積為 56 萬平方公尺，於 1980 年以前為

空地，1981~1995 年間設有農藥工廠，除生產各式農藥外，

亦包含有機氯農藥與除草劑；1995 年由另一家企業收購，

開始生產 100 種以上之製藥中間體，並於收購期間進行

Phase I 與 Phase II 之場址環境評估（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 ESA）。然於 2010 年準備退場時，業主才要求

進行詳細之場址地下水調查，以確定污染來源與範圍。其

中，過去 Phase I 調查即發現土壤與地下水受到污染，其

潛在污染來源分別來自原料、廢液與廢水之儲存桶以及地

下污水池。至於 Phase II 調查則發現地下水中含有四氯化

碳（最大濃度 255 ug/L）、氯仿（最大濃度 1,770 ug/L）、

甲苯（最大濃度 2,030 ug/L）、氯苯（最大濃度 368 u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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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苯（最大濃度 467 ug/L）以及二甲苯（最大濃度 406 ug/L）

等污染物。  

為進一步確認污染來源與範圍，同時綜合考量調查所

需之時間、成本，該場址採用土壤氣體調查法（Soil Vapor 

Survey， SVS）進行調查，並在關鍵區域以薄膜介面探測

技術（membrane interface probe, MIP）進行輔助驗證，另

以監測井取樣方式進行地下水污染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以使用 EDC 薄膜介面探測技術之調查結果與 SVS 之結果

一致，但 SVS 較 MIP 具有更節省時間與成本之優點，且

能精準確定污染範圍而予以肯定。惟 SVS 仍受到污染物特

性、場地地質以及水文地質條件等限制，使得調查結果仍

有不確定性，故仍需進行地下水採樣調查以確認污染地下

水污染範圍。  

（ 5）  臺灣土壤與地下水污染修復與治理  

本專題係由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金崇仁副總經理報

告。臺灣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來源包括工業廢水、廢棄

物、管線 /儲槽洩漏、非法棄置、空氣污染物沉降以及農業

污染（農藥與肥料）等，截至 2012 年底，公告控制場址

計 2,286 處、整治場址 63 處、地下水限制使用地區 15 處，

解除列管計 1,931 處，其類型包括農地、加油站、儲槽、

工廠以及非法棄置場址等。對於尚未完成整治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場址，據估計每年創造近新台幣 30 億元之商機

（不含廢棄工廠以及掩埋場整治）；換言之，政府部門每

投入新台幣 1 元進行污染場址之調查工作，可相對帶動民

間投入新台幣 50~300 元進行整治相關工作，可見對於台

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具有龐大之商機，進而吸引

採樣、鑿井、相關設備材料、工程、技術顧問、檢驗等相

關產業投入。此外，針對受污染場址所面對之龐大整治費

用、不利進行土地利用以及汙名化心理嫌惡等因素，現正

透過污染整治工作之進行、相關資金與人才之投入以及整

體設計規劃，以確保對於民眾與環境之安全，並使其市場

價值得以提升。  

（ 6）  典型焦化污染場地環境風險評估與修復方案編制案例介

紹  

本專題係由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夏天翔博士

就北京焦化廠污染場址之風險調查與修復規劃進行報

告。北京焦化廠建於 1959 年，廠址面積 135 公頃，係以

煤炭為原料，生產煤氣、焦炭、苯、硫化銨、瀝青、燃油

以及萘等 40 多種產品，於 2006 年底停止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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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場址藉由污染場地環境評估（ESA）進行污染物識

別、現場採樣分析以及風險評估等工作，透過 2007 年與

2010 年共進行 914 個土壤與地下水樣品分析，發現土壤分

別受到苯芘（Benzo[a]pyrene，分佈於地下 0~1.5 公尺）以

及苯（分佈於地下 6.5~9.5 公尺）之污染；地下水含有高

濃度之石油烴、芳香族化合物及多環芳香烴等非水相溶液

（ Non Aqueous Phase Liquid, NAPL），且苯濃度超過

10%；土壤氣體則以苯為主，其濃度係隨著深度而增加，

於地下 10 公尺處濃度可達 500~600 mg/m3。至於風險評估

結果發現，綜合開發區與工廠舊址因受土壤苯、萘以及地

下水苯污染而有致癌之風險（暴露途徑為吸入室內揮發空

氣），而全區域另受土壤苯芘污染亦有致癌之風險（暴露

途徑為口腔攝入和皮膚接觸）。因此，針對該污染場址更

進一步透過技術篩選、技術測試與選擇、方案比選以及方

案設計等階段訂定場地修復方案，以作為該場址後續修復

之依據。  

 

參參參參、、、、     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  

一一一一、、、、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本次出席「海峽兩岸環境永續發展研討會」，針對中國大陸垃圾焚

化廠興建營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以及環境保護業發展情形

與趨勢等心得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     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  

1.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5 年內將大舉興建垃圾焚化廠年內將大舉興建垃圾焚化廠年內將大舉興建垃圾焚化廠年內將大舉興建垃圾焚化廠  

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7~2011 年之城市垃圾清運量

由 1.5 億噸增加至 1.6 億噸，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量由 0.9 億噸

增加至 1.3 億噸，無害化處理率由 62.0%提高至 79.7%；其中，

生活垃圾焚燒無害化處理廠由 66 座增加至 109 座，生活垃圾焚

燒無害化處理量由 1,435 萬噸增加至 2,599 萬噸，垃圾焚燒無害

化處理率由 15.2%增加至 19.8%。然而，中國大陸近年來在城市

化進程、城鄉一體化等趨勢發展下，估計 2015 年底每人每日垃

圾產生量將呈倍數增加，顯見中國大陸對於廢棄物妥善處理之

迫切性與重要性。因此，中國大陸於 2012 年「十二五全國城鎮

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以下簡稱該規劃）」，明訂

生活垃圾無害化目標如下：  

（ 1）  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畫單列市生活垃圾全數無害化處

理，設市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 90%以上，縣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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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 70%以上，全國城鎮新增生活垃圾

無害化設施處理能量 58 萬噸 /日。  

（ 2）  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設施理能量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量

35%以上（設計焚燒處理量 307,155 公噸 /日）；其中東部地

區達 48%以上。  

其中，在興建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部分，該規劃要求東部地

區、經濟發達地區、土地資源短缺以及人口眾多的城市，優先

採用焚化處理技術。故於未來 5 年內，中國大陸將廣泛興建垃

圾焚化廠；其中，該規劃所新增之垃圾無害化處理能量，若焚

化處理占 40%、每噸垃圾焚化處理投資費用以人民幣 50 萬元估

算，垃圾焚化處理設施之總投資金額將高達人民幣 1,160 億元

（折合新台幣 5,744 億元），顯見中國大陸未來 5 年內，極具垃

圾焚化廠興建之潛力與商機。  

2. 既有垃圾焚化廠缺乏良善管理既有垃圾焚化廠缺乏良善管理既有垃圾焚化廠缺乏良善管理既有垃圾焚化廠缺乏良善管理  

目前中國大陸營運中之垃圾焚化廠，存在下列問題：  

（ 1）  進廠垃圾未經分類且熱值低、含水率高，不利於焚化處

理，並易衍生相關操作營運問題。  

（ 2）  缺乏垃圾焚化所需且可信之基本資料，包括：垃圾滲出

水、廢氣戴奧辛、廢氣排放以及灰渣等相關監測 /檢測數據。 

（ 3）  欠缺垃圾焚化廠監督管理機制，包括法令依據、專責單

位、監督管理能力、營運資訊透明化、民眾參與以及違規

處分等；其中，營運資訊透明化部分，僅 1/3 焚化廠公佈

監測數據，其餘焚化廠普遍欠缺監測能力、未掌握相關訊

息，抑或拒絕公開營運資訊。  

（ 4）  污染排放嚴重超過標準：在空氣污染物排放方面，調查 42

座焚化廠監測資料顯示， 5 座戴奧辛排放濃度超過歐盟標

準，6 座粉塵排放濃度超過標準、 36 座排放濃度超過歐盟

標準，3 座 SOx 排放濃度超過國家標準、30 座超過歐盟標

準， 31 座 NOx 排放濃度超過歐盟標準以及 7 座 HCl 排放

濃度超過歐盟標準；焚化飛灰方面，各焚化廠雖有完整處

理設施，但因缺乏妥善管理，約有 1/2 焚化飛灰未能妥善

處置。  

此外，上海江橋垃圾焚燒廠甫於 2013 年 12 月 6 日發生滲出水

處理廠沼氣爆炸之意外事故，至少造成 3 死 4 傷，更突顯並加

深中國大陸民眾對於垃圾焚化廠具有高污染、高風險、黑箱作

業等排斥心理，顯見中國大陸急需加強垃圾焚化廠營運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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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將垃圾焚化廠監督已將垃圾焚化廠監督已將垃圾焚化廠監督已將垃圾焚化廠監督管理納為未來工作重點管理納為未來工作重點管理納為未來工作重點管理納為未來工作重點  

中國大陸有鑒於既有垃圾焚化廠之設施與營運水準低落，故於

2012 年印發「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

劃」，將強化垃圾焚化廠監督管理列為主要任務之一，其措施包

括：  

（ 1）  要求垃圾焚化廠應安裝排放自動監控系統和超標報警裝

置，並於 2015 年底前，即時監控裝置之安裝率達 100%。 

（ 2）  加強垃圾焚化廠設施建設和營運資訊統計。  

（ 3）  建立健全之生活垃圾處理相關法令，包含垃圾焚化廠興

建、技術以及污染排放等標準。  

（ 4）  強化監督管理機制，包括生活垃圾處理特許權管理、加強

營運中生活垃圾處理設施之營運監督管理機制、建立生活

垃圾處理工作巡視制度、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生活垃

圾處理之監督、引入協力廠商專業機構進行監督管理工作

以及建立資訊公開制度等。  

（ 5）  提高技術能力，包括積極推動垃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

分類處理技術，重點推動清潔燃燒、戴奧辛控制、飛灰無

害化處置和再利用、臭味控制，加強專業技術以及管理人

才培養等。  

（（（（二二二二））））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形嚴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形嚴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形嚴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形嚴重  

依據非正式統計結果顯示，中國大陸之污染場地估計達 50 萬處

以上，且具有污染範圍廣、面積大、深度深、成分複雜、濃度

與風險高等問題。地下水污染方面，20%之城市集中式地下水水

源水質劣於Ⅲ類，不但一般性地下水水質項目（如總硬度、氨

氮、亞硝酸鹽氮、硝酸鹽氮、鐵和錳）超過標準，主要城市及

近郊地區地下水中，更普遍檢測出微量之有毒有機污染物。然

而，中國大陸以地下水作為飲用水水源之城市占 61%，更突顯

其地下水污染之嚴重性與影響性。  

2. 欠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基本資訊與相關支撐體系欠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基本資訊與相關支撐體系欠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基本資訊與相關支撐體系欠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基本資訊與相關支撐體系  

由於中國大陸尚未進行系統性土壤或地下水之基礎環境調查與

監測工作，除無法完整描述境內土壤及地下水之品質外，亦無

法確實掌握污染場址之數量與範圍等基礎資料以及進行危害風

險評估與整治策略規劃等實質議題，且在法規體系不完善、管

理職權不清晰、責任判定體系未細化、資金籌集機制未建立、

相關技術支撐薄弱、治理修復行業待規範、監測與預警體系不

健全、污染對策措施無效能等相關支援不足下，使得中國大陸

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仍處於力有未逮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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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與地下水分屬不同單位管理土壤與地下水分屬不同單位管理土壤與地下水分屬不同單位管理土壤與地下水分屬不同單位管理，，，，不利於整體污染管理與通盤不利於整體污染管理與通盤不利於整體污染管理與通盤不利於整體污染管理與通盤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目前中國大陸負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之行政部門，分別由

環保部之固體廢物管理中心作為污染場地技術單位、污染防治

司負責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工作。然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具有

高度關聯性，若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分屬兩單位負責，將

不利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整體監測、調查、整治、活化再利

用等管理工作以及通盤策略規劃。  

4. 已開始重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並已公佈相關規劃內容已開始重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並已公佈相關規劃內容已開始重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並已公佈相關規劃內容已開始重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並已公佈相關規劃內容  

土壤污染管理方面，中國大陸於今年 1 月 23 日公佈「近期土壤

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安排」，明訂於 2015 年底，達到全面

掌握土壤環境狀況、建立土壤環境品質監測網與定期調查制

度、提升土壤環境監督管理能力、辦理典型地區土壤污染治理

與修復試點示範以及逐步建立土壤環境保護政策、法規和標準

體系等目標，並透過強化管理組織、健全財務機制、完善法規

政策、提升科技支撐以及引導公眾參與等措施據以達成。至於

地下水污染管理方面，則於 2011 年公佈「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

規劃（ 2011-2020 年）」，分別以 2015 年可初步掌握地下水污染

狀況、啟動地下水污染修復試點、逐步整治污染地下水之土壤、

初步控制地下水污染來源、全面建立地下水環境監督管理體

系，以初步遏止地下水水質惡化趨勢，以及 2020 年全面監控典

型地下水污染源並完成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做為整體目標。因

此，中國大陸已注意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嚴重性，並已開始

著手執行相關措施，共投入新台幣 1,730 億元進行地下水污染相

關整治工作，期以確實改善地下水污染之問題。  

（（（（三三三三））））     環境保護業發環境保護業發環境保護業發環境保護業發展情形與趨勢展情形與趨勢展情形與趨勢展情形與趨勢  

1. 相關環保產業雖快速發展相關環保產業雖快速發展相關環保產業雖快速發展相關環保產業雖快速發展，，，，但技術與服務水準仍有待提升但技術與服務水準仍有待提升但技術與服務水準仍有待提升但技術與服務水準仍有待提升。。。。  

中國大陸自「十一五」開始推動環保工作以來，相關環保產業

與需求因而大幅成長，根據估算環保服務業之年收入增長率達

30%、從業家數 1.2 萬家、從業人員 270 萬人。然而，依據中國

環保部 2013 年所發布之「關於發展環保服務業的指導意見」，

明確指出中國大陸之環保服務業雖發展迅速，但總體上仍存有

技術水準偏低、法規制度不周延、供需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

不強、市場制度未規範以及服務體系不健全等問題，顯見中國

大陸在過去政府管制與政策導引下，使得環保產業發展相對緩

慢且封閉，而使得整體環保產業仍處於基礎設施發展階段，相

關技術與服務能力尚待提升。  

2. 已將環保服務業列為未來發展重點已將環保服務業列為未來發展重點已將環保服務業列為未來發展重點已將環保服務業列為未來發展重點  

中國國務院於 2012 年公佈「服務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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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環保服務業納為發展重點之一，積極扶植資源節約、廢物

管理、資源化利用等一體化服務之循環經濟專業化、再製造專

業技術、循環經濟諮詢以及集研發、設計、製造、工程統包、

營運及投 /融資於一體之綜合環境服務公司，並以大宗工業固體

廢物綜合利用、煙氣脫硫脫硝、城鎮污水垃圾處理、危險廢物

處理處置為重點項目，推動特許經營、環境污染治理設施營運

以及污染防治監督管理制度。此外，中國環保部於 2013 年所公

佈之「關於發展環保服務業的指導意見」，亦將規範環境污染治

理設施運行服務、開展環保服務業政策試點、建立環保服務業

監測統計體系、健全環保技術適用性評價驗證服務體系、完善

消費品和污染治理產品環保性能認證服務以及促進環保相關服

務和環保服務貿易發展等工作列為重點，並估計產值年均增長

率達 30%以上，同時培育 50 個具有國際競爭力、提供高品質環

保服務產品、年產值在 10 億元以上之大型企業集團，並推動城

鎮污水、垃圾和脫硫、脫硝處理設施之營運專業化與市場化。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正積極引導環保產業，由過去勞力型之設備

製造、工程興建轉為知識型之綜合性服務工作，據以提升技術

能力與服務價值等競爭優勢，並滿足其自身需求與創造 5,000 億

人民幣之環保服務業產值。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透過出席本次「海峽兩岸環境永續發展研討會」可知，我國在垃圾

焚化廠興建營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以及環境影響評價等領

域，無論技術發展、實際經驗以及管理措施皆較中國大陸成熟，即

印證中國大陸積極與我國進行各式考察、交流、合作之目的及原

因。有鑑於我國與中國大陸之環保合作、交流日趨頻繁，且多為我

國協助中國大陸發展各項環保工作之情況下，謹就我國拓展兩岸及

國際環保工作之上位策略提供建議如下：  

1. 儘速儘速儘速儘速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我國佈局我國佈局我國佈局我國佈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環保環保環保環保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之之之之方向與策略方向與策略方向與策略方向與策略，，，，並並並並以環保以環保以環保以環保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業業業業為為為為發展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重點。。。。  

我國環保工作已推動逾 25 年，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

作刻正積極推動與發展外，其餘各項環保工作因已發展成熟、

市場呈飽和狀態等因素而進入成長平原期，使得國內相關環保

工作發展受限而積極尋找發展空間。近年來，受到中國大陸經

濟快速發展以及「十二五」期間高達 3.1 兆人民幣之環保投資、

環保產業維持每年 15%~20%成長速度所引發之磁吸效應，使國

內環保相關事業紛紛投入或布局中國大陸各項環保工作而趨之

若鶩，無疑為我國環保事業注入一道活水；此外，隨著兩岸之

中央與地方環保部門互動頻繁，各式環保考察、交流以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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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廣為辦理而蔚為風潮。然而，兩岸環保工作在民間積極投資

參與以及官方廣泛交流合作之趨勢下，突顯出我國對於整體環

保事業之發展方向、經營策略以及執行方式缺乏明確之方向與

策略規劃，造成佈局中國大陸之民間與政府單位呈現單打獨

鬥、後繼無援、資源分散、毫無章法之局面，而不利於我國環

保事業之整體發展。因此，我國應整合產、官、學、研各界，

共同檢視我國環保事業之優勢、限制、機會、威脅以及中國大

陸之風險與特性（如人治、潛規則）等面向，訂定我國環保事

業對於佈局中國大陸之短、中、長期發展方向與策略，以集中

有形與無形資源與能量，拓展我國環保事業之規模與版圖。  

我國佈局中國大陸環保工作方面，雖然「十二五」與環保有

關之重點工作包含節能、循環經濟（資源利用、廢棄物回收、

城市礦產、再製造、廚餘資源化）、環境治理（生活污水、垃圾

處理、水環境治理、脫硫脫硝、重金屬污染防治工程）、水利防

災減災、生態保護等，且都市污水處理、污泥處理、脫硫脫硝

等重點領域之環保投資金額達 1.2 兆人民幣，對於我國環保產業

雖具吸引力，但一方面，設備製造、工程興建係屬一次性、勞

力密集性之工作，面對中國大陸複製能力強、跳躍式技術發展、

自我保護措施以及關鍵技術多掌握於國外廠商或無法勝出等不

利條件下，硬體建設並不利於我國環保事業之發展；二來，中

國大陸所發布之「服務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以及「關於發

展環保服務業的指導意見」，明白指出環保服務業為中國大陸未

來 5~10 年之高潛力發展重點行業，而我國在環保策略規劃、制

度體系設計、技術顧問諮詢、營運 /監督管理、形象塑造、意向

傳達等永續經營與整體規劃方面，具備難以模仿之軟實力，復

以我國與中國大陸具有相似之文化傳統、風俗民情而較其他國

家更具優勢下，佈局中國大陸環保服務工作將有利於我國環保

事業之拓展，並可使我國環保事業由勞力 /資本型服務向上提升

為知識型服務之位階，故應以環保服務業作為佈局中國大陸之

重點，並結合我國對於中國大陸環保事業發展之策略，集中產、

官、學、研之量能據以推動。  

2. 借由借由借由借由佈局佈局佈局佈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之之之之經驗經驗經驗經驗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具具具具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潛力之開發中國家潛力之開發中國家潛力之開發中國家潛力之開發中國家  

中 國 大 陸 在 經 濟 快 速 發 展 以 及 「 十 二 五 」 規 劃 之 推 動 下 ， 確 實

為 我 國 環 保 事 業 提 供 一 短 期 發 展 之 方 向 。 然 有 鑒 於 中 國 大 陸 普

遍 存 在 人 治 、 潛 規 則 、 融 資 門 檻 過 高 以 及 設 立 貿 易 障 礙 等 限 制

與 風 險 ； 復 以 我 國 經 貿 發 展 高 度 依 存 中 國 大 陸 ， 使 其 成 為 我 國

最 大 貿 易 夥 伴 、 最 大 出 口 市 場 與 對 外 投 資 目 的 地 以 及 最 大 順 差

來 源 ， 而 存 在 過 度 依 賴 單 一 國 家 之 高 風 險 ； 同 時 ， 在 世 界 各 國

皆 將 中 國 大 陸 視 為 發 展 之 重 心 ， 我 國 若 與 環 保 先 進 國 家 正 面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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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 未 必 能 取 得 絕 對 之 優 勢 。 因 此 ， 對 於 我 國 之 中 長 期 環 保 事

業 發 展 策 略 ， 可 利 用 於 中 國 大 陸 發 展 之 經 驗 、 成 果 ， 並 運 用 本

身 軟 實 力 以 及 多 元 、 靈 活 等 特 性 ， 積 極 佈 局 具 經 濟 發 展 潛 力 之

發 展 中 國 家（ 如 東 南 亞、非 洲、中 南 美 洲 各 國 ）進 行 環 保 工 作 ，

以 奠 定 我 國 於 國 際 社 會 之 經 貿 、 環 保 實 力 與 基 礎 ， 據 以 完 整 擘

畫 我 國 環 保 事 業 「 前 進 大 陸 、 放 眼 世 界 」 之 短 、 中 、 長 期 發 展

藍 圖 。  

3. 環保單位環保單位環保單位環保單位之角色之角色之角色之角色應由主管應由主管應由主管應由主管機關機關機關機關拓展拓展拓展拓展為為為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我國環保單位過去係著重於污染預防、防治、管制、督導以及

稽查等事務工作，對於環保事業之扶植與發展較少投入相關人

力、資源，故將自身角色侷限為主管機關。然而，環保單位實

可透過上位之發展策略與政策推動，帶動經濟部工業局主管之

環保設備及器材製造業、公共工程委員會主管之環保技術顧問

機構以及環境保護服務業與環保工程建造及裝置業投入相關人

力、資源、資金而活絡整體環保事業。因此，環保單位實為引

領整個環保事業發展與走向之關鍵，而負有環保事業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角色與責任。故環保單位除持續精進相關環保管制

措施外，應從過去自行狹隘認定之主管機關角色，積極延伸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角色，據以引領整個環保事業之發展與走

向。  


